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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会议须知，望出

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三、本次会议现场采用记名填表投票方式表决。全部议案宣读后，开始填票

表决，由监票人收集股东大会表决票，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四、本次会议设监票人三名，由本公司监事及股东代表担任。监票人负责议

案表决时的票权统计核实，见证律师见证统计过程。 

五、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结束后与网络投票结果

合并。合并后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将在公司指定披露报纸和上交所网站公告。 

六、出席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会议期间禁止大声

喧哗。 

七、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得到会议

主持人的同意后发言。 

八、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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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12月 29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2月28日下午 15:00至2016年 12月 29日下午 15:00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 号本公司 8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刘长友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始；  

二、介绍股东到会情况；  

三、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浩良河化肥有限公司引资增资的议案。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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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保证公司实际运营业务能够顺利

开展，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拟将《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增

加“谷物、蔬菜、水果、园艺作物的种植及销售；航空地面服务、

粮食仓储、烘干业务，农业浸种催芽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的

生产、精深加工、销售；化肥（尿素）、二氧

化碳、液氨、氧气、液氧、液氮、甲醇的生

产与销售；与种植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相关

的技术、信息及服务体系的开发、咨询和运

营；种子引进、繁育、加工、销售；造纸，

中草药材种植、加工和销售；自营进出口和

投资兴办实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复合肥生产销售、

化肥零售；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市政工

程、水利工程总承包及机电设备、金属门窗、

建筑装修、建筑幕墙、钢结构专业承包；农

药的采购与销售；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等。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的

生产、精深加工、销售；化肥（尿素）、二氧

化碳、液氨、氧气、液氧、液氮、甲醇的生

产与销售；与种植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相关

的技术、信息及服务体系的开发、咨询和运

营；种子引进、繁育、加工、销售；造纸，

中草药材种植、加工和销售；自营进出口和

投资兴办实业；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复合肥生产销售、

化肥零售；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市政工

程、水利工程总承包及机电设备、金属门窗、

建筑装修、建筑幕墙、钢结构专业承包；农

药的采购与销售；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等；

谷物、蔬菜、水果、园艺作物的种植及销售；

航空地面服务、粮食仓储、烘干业务，农业

浸种催芽业务。 

 

此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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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浩良河化肥

有限公司引资增资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为改善企业体制机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及生产水平，

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浩良河化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化肥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引进投资者—北京

洪泽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泽阳光)。交易完成后，

化肥公司股东构成及股权比例发生变化，洪泽阳光股权比例

51%，公司股权比例 49%。 

    二、标的公司情况介绍 

    本次增资对象为化肥公司。公司曾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浩良河化肥分公司部分资产出资成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公司以浩良河化肥分公司与尿素生产有关资产出

资，成立法人独资企业，并授权经理机构完成化肥公司设立

所涉及的资产评估及工商登记等法律程序。2016 年 6 月 20

日化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金 3 亿元。化肥公司

资产账面净值 446,493,148.30 元。 

三、合作方介绍 

洪泽阳光法定代表人刘宜峰,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成

立日期是 2015 年 09 月 10 日,经营范围主要是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销售日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洪泽阳光专注服务于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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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生物质利用等领域，助力企业实现环保、清洁能源

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基金、并购基金、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等投融资平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完善的金融服

务。 

四、交易内容（合同尚未签订，拟定主要内容如下：） 

经过洽谈磋商，公司与洪泽阳光达成以下共识： 

1、化肥公司由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成一般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将持有化肥公司 49%的股权，洪泽阳光持有化

肥公司 51%股权。 

2、化肥公司注册资金 3 亿元不变。洪泽阳光用其相关资

产以增资方式投资化肥公司。注入的资产经评估后，按持股

比例计入实收资本，其中洪泽阳光 1.53 亿元、公司 1.47 亿

元，超出注册资金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3、洪泽阳光增资于 3—5 年内分期缴足。     

4、化肥公司设董事会，洪泽阳光推荐三名董事，包括

董事长人选，公司推荐两名董事。化肥公司设监事会，公司

推荐一名监事会主席人选，洪泽阳光推荐一名监事，另设职

工监事一名；化肥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洪泽阳光推荐，经

董事会审核聘用。  

   5、双方协议签订后，化肥公司以 BT 模式（指一个项目

的运作通过项目公司总承包，融资、建设验收合格后移交给

业主，业主向投资方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的过程。

目前采用 BT 模式筹集建设资金成了项目融资的一种新模

式。）对生产工艺、设施等进行技术改造，并生产炭基复合

肥。后续化肥公司融资借贷，如需股东进行担保，各方按持

股比例履行担保义务。 

 6、公司全力协助化肥公司销售其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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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的意义： 

1、化肥公司（含其前身公司浩良河化肥分公司）连续 8

年巨额亏损，资不抵债，预计年底资产负债率超过 180%，公

司每年还需要为其补贴数额巨大的货币资金，已经成为公司

正常经营的巨大包袱。其通过自身力量已经无力改变现状，

公司也已经不能再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但想要对其实行关停

也困难重重，亟需借助外部资本、外部力量，更具专业的团

队对其进行挽救。 

2、本次通过引入投资者，可以改善化肥公司体制机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对化肥公司生产装置、工艺流程

的改造以及对产品结构的调整，盘活资产、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增长点和利润空间，为化肥公司带来希望和生机，

以求得化肥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3、公司拥有十六家农业分公司，有化肥自用的消费市

场，本次合作可以发挥公司的市场优势。且黑龙江为我国农

业大省，化肥公司拟生产的炭基复合肥市场前景看好，仍存

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4、合作方有较强的专业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能够改

善目前化肥公司生产、经营不力的局面。 

六、交易的不确定因素及考虑 

1、本次合作方拟以资产出资，但其具体资产状况，以

及这些资产未来能够带来的收益尚未确定，且出资时间为3-5

年。但考虑到合资后化肥公司改造期间也无法进行生产，以

及目前自身效益等状况，公司不会有更大损失。 

2、本次合作协议签订后，化肥公司将进行技术改造，

方案虽经论证，但由于市场等原因，仍存在改造后成本降低

幅度、增加的效益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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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造资金由化肥公司自筹。化肥公司自筹资金时，

可能需要化肥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进行担保，存在担保风

险。但考虑到如果不进行合作而浩化分公司继续生产，公司

每年为其提供的资金额度也十分巨大，也不低于担保代偿产

生的损失，公司可以接受。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授权经

理机构完成本次交易，并授权经理机构在本次交易内容未做

重大变动的情况下酌情处理具体事宜。     

此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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